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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文件
惠政文〔2010〕113 号

郑州市惠济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惠济区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群体性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人民政府各部门，各有关单位，

郑州农业高新区，河南惠济经开区：

《惠济区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已

经区人民政府研究同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二○一○年十二月二十七日



— 2 —

惠济区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群体性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

为了积极稳妥地处理好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突

发事件，切实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维护社会稳定，结合我区

实际，特制定本预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（一）统一领导、各司其职。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，围绕

预防和处置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要求，充分

发挥镇办和区直各职能部门的作用，做到各司其职、齐抓共管。

（二）属地管理、相互配合。在处置群体性突发事件中，要

坚持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做到职责明确，责任落实。

（三）预防为主、依法处置。健全劳动保障预警预报制度，

对群体性、突发性事件做到早发现、早控制、早处置，讲究方式

方法，依法处置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惠济辖区内各用人单位因克扣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群体

性突发事件的，按照属地管理、分级负责的原则，启动应急预案，

实行分级处理。

一级：指 20 人以上的群体性、突发性案件，经镇办和用人

单位主管部门处理后，仍难以控制或平息事态的、有重大影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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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。一级案件发生后，要启动区劳动和社会保障群体性突

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二级：指 20 人以下的群体性、突发性案件；或有较大影响

的突发性事件。二级案件发生后，要启动镇办的应急预案，由镇

办按照各自的应急预案进行处理。

三、组织机构

成立惠济区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

指挥部，领导和组织全区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

件的应急处理工作。指挥部成员如下：

指 挥 长：常继红 区长

副指挥长：王雅伟 区委常委、副区长

祖应军 副区长

成 员：李世安 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王卫东 区人社局局长

王新生 区信访局副局长

张 红 区财政局局长

王维翔 区城建局局长

弓永光 区工信局局长

弓永福 区总工会副主席

徐成立 区工商分局局长

张银学 区人社局副局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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翟松峰 长兴路派出所副所长

范岩川 大河路派出所副所长

耿宇辉 区劳动监察大队大队长

王东亮 花园口镇镇长

胡 斌 古荥镇镇长

牛鸿飞 刘寨街道办事处主任

耿志国 长兴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杨 军 迎宾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朱光明 新城街道办事处主任

付广喜 老鸦陈街道办事处主任

侯哲峰 大河路街道办事处主任

指挥部下设应急处理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区人社局，办公室

主任由王卫东兼任，王新生、张银学兼任办公室副主任。

四、职责分工

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实

行分级、分部门负责。具体分工如下：

区信访局：对通过信访途径解决工资问题的农民工，在了解

清楚具体情况后，及时通知相关镇办、部门解决。对由于工资问

题所引发的重大突发性事件，要及时到场，作好农民工的情绪稳

定工作，了解情况后，通知有关镇办、单位解决。

区人社局：根据相关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,开展日常巡视



— 5 —

监察，对农民工较为集中的行业实行重点监控。认真开展投诉接

待工作，对农民工工资问题的投诉，实行快速立案、快速办理。

在农忙、麦收、春节等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前夕，做好重点行业的

工资支付排查工作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。对不属于劳动监察范围

的农民工工资问题，及时将情况通知相关部门，并参与协调处理。

区城建局：监督检查我区在建或将要开工建设的建筑工地中,

开发商与承建公司双方工程款的到位落实情况, 督促工程双方

款项按时到位，杜绝因工程款拨付不及时所引发的欠薪事件。处

理由于工程款拨付不及时所引发的建筑工地欠薪事件，以及在建

筑施工中双方由于工程量、工程质量、工程造价等问题引发争议

所导致的工资问题。

公安派出所：负责调查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中涉嫌携款逃匿

的案件，协助处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的突发和群体性事件。

区总工会：负责做好现场职工的说服教育工作，监督发放工

资。

镇办：负责制定本辖区内劳动和社会保障群体性突发事件应

急预案，在平时尤其是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前，做好建筑工地及其

它农民工较为集中用人单位的工资支付排查工作，并负责协调处

理辖区建筑工地引发的欠薪问题。

五、处置程序及要求

（一）信息报告：在发生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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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后，应分析确定案件的性质和级别，按分级报告的要求，必须

在得知案情 1 小时内向区应急处理办公室进行报告。

（二）启动预案：区应急处理办公室在接到案情报告后的

10 分钟内，应向指挥长或副指挥长报告，符合预案启动条件的，

由指挥长或副指挥长下令立即启动应急预案。

（三）应急处置：区应急处理办公室在接到预案启动指令的

10 分钟内，应根据案情通知有关成员单位投入应急处理工作，

有关成员单位在接到通知后，应立即指派人员在规定时间内到达

指定地点集结，按各自职责做好协助处理工作。

（四）结案归档：案件处理完毕后，区应急处理办公室应在

30 分钟内向指挥长或副指挥长报告，并请示结案，在一周内将

案件的所有文书资料立卷归档。

六、预警预报

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应

坚持预防为主、疏导化解的原则，各镇办作为处理农民工工资拖

欠引发群体性突发事件的第一责任单位，要加强劳动保障法律法

规的宣传和教育，把存在问题较严重和投诉较多的用人单位，作

为重点监控对象，进行重点监控。要经常排查摸底，摸清底数，

收集信息，掌握动态，提前介入，积极做好防治工作。一旦发现

案情苗头，要及时采取措施，按规定上报。

七、其他事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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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镇办要把处置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突发事件纳入

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责任制考核范围，逐级明确目标任

务，落实领导责任，并根据本预案要求，制定相应的因农民工工

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。

（二）在预防和处置因农民工工资拖欠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

件中，镇办和各职能部门、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凡有下列情形之一

的，应当严肃追究有关领导和相关人员的责任：

1．对本辖区和所属单位开展农民工工资拖欠预警预报工作

不重视、不负责，情况不明、底子不清、措施不力，造成劳动纠

纷不断，群体性事件多发，社会影响恶劣的；

2．对农民工工资拖欠重特大案件苗头发现不及时，或发生

群体性案件后，存在缓报、谎报、漏报、瞒报现象或未采取积极

有效措施调查处理，酿成严重社会影响的。

（三）根据需要，指挥长可随机召开指挥部成员单位联席会

议，分析案情，部署应急工作，并对本预案的贯彻执行情况进行

检查，以提高应急处理能力。

（四）本预案自下发之日起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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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0年12月27日印发


